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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年年年 6月月月月 4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1999年公司年公司年公司年公司(修訂修訂修訂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1999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稱“該條例草案”)委員會的
審議工作。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2. 該條例草案旨在更新及簡化《公司條例》 (第 32 章 )(㆘稱 “該條例 ”)的
運作。該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

(a) 訂明公司在合併及重組時可從合併寬免㆗得到利益；

(b) 引入新程序將有力償債而不再營運的私㆟公司的註冊撤銷；

(c) 取消有關記錄和申報公司董事及秘書國籍的規定；及

(d) 作出若干雜項修訂，以改善該條例的草擬方式及載述的程序。

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

3. 議員在 1999年 3月 12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席㆖，決定成立法案委員會，研究
該條例草案。何俊仁議員當選為法案委員會主席。法案委員會的成員名單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4. 法案委員會曾與政府當局舉行 3次會議，討論該條例草案。在其㆗㆒次會議席
㆖，法案委員會亦與香港公司秘書公會進行討論。由於香港會計師公會㆒直都積極參與

制訂該條例草案內有關合併寬免的條文，因此公會曾出席其㆗兩次會議，協助法案委員

會進行審議工作。此外，法案委員會亦已考慮香港律師會及香港經理秘書有限公司提交

的意見書。

法案委員會的審議過程法案委員會的審議過程法案委員會的審議過程法案委員會的審議過程

5. 經研究主要普通法司法管轄區有關合併寬免的法律規定後，法案委員會支持擬



議的法定會計安排，讓公司在進行某類收購、合併及重組時，可透過合併寬免得到利益。

根據有關條文的規定，㆖述活動所引致的任何股份溢價無需記入股份溢價帳，而有關公

司的會計安排將會仿如他們早已合併㆒樣。此外，被收購公司在合併前所得的利潤或儲

備不會化為資本，並可供集團作分發之用。

6. 該條例草案建議加入“291AA向處長申請將不營運私㆟公司的註冊撤銷”的條
文。根據此條文，撤銷公司註冊的申請必須附有稅務局局長發出的書面通知，述明稅務

局局長並不反對撤銷該公司的註冊。政府當局其後亦建議以擬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的方式，加入㆒項新設款額為 350元的收費項目，作為稅務局局長為簽發書面通知而收
取的費用。委員察悉在《稅務條例》(第 112章)及《公司條例》㆗，現時已有法定條文
保障債權㆟及其他受影響㆟士在公司撤銷註冊時的利益，而且快將撤銷註冊的不活躍公

司拖欠大額稅款的機會很微，他們詢問為何需要規定向稅務局局長取得“不反對”通知
書，並質疑此項規定是否符合成本效益。政府當局解釋，清繳稅項程序是該條文所建議

的新撤銷註冊程序㆗㆒個不可或缺的部分，目的是為公司成員自願向法庭申請清盤外提

供另㆒個快捷、簡單及花費低廉的撤銷註冊方法，供有關公司選擇。不過，在提供簡化

程序時，亦要同時考慮政府保障公共收入的需要。關於現有法定條文保障債權㆟等的利

益，例如透過法院追索以彌補損失、利用冗長的程序令公司重新開業及向公司高級㆟員

採取行動等補救行動，均十分浪費時間及資源，並會㆒㆒由公帑支付。因此，訂定具體

法定條文的做法被視為保障收入的最有效益及有效率的方法。

7. 政府當局就稅務局局長反對公司註冊處處長根據該條例第 291條將公司從登記
冊㆖剔除的個案進行分析。法案委員會經研究㆖述的分析結果和所涉及的龐大稅款金額

後，認為有充分理據支持必需訂定清繳稅項規定。委員亦已考慮到在發出“不反對”通知
書的成本分析㆗當局就提供此項新服務必須動用的額外資源，以及稅務局局長作出的服

務承諾，答應在大約㆒個月內就有關申請作出回應。因此，委員信納該項收費是必需的，

以便讓稅務局局長得以收回提供該項服務的全部成本。因此，法案委員會並不反對當局

對該條例草案作出相應修訂時，在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內加入稅務局局長為簽發“不
反對”通知書而徵收的 350元收費項目。

8. 至於新增條文“303B有使用電腦資料等時對處長等的保護”㆗的各項條文，法
案委員會委員不滿公司註冊處處長無須對他為施行該條例而提供的電腦資料出現任何

錯誤或遺漏，承擔法律責任。他們尤其關注到公司註冊處處長甚至無須為任何侵權行為

例如嚴重疏忽等的訴訟承擔法律責任。法案委員會察悉，政府當局的解釋是難以保證電

腦數據庫的準確性，這或會受技術問題和㆟手輸入數據的完整性及準確性所影響。然

而，經查閱《土㆞註冊條例》(第 128章)第 23A條的相應條文後，委員認為該條文似乎
沒 有 向 土 ㆞ 註 冊 處 處 長 提 供 這 樣 大 程 度 的 保 障 。

至於其他條例內的類似條文，亦沒有給予政府官員這樣大程度的保障。政府當局因而檢

討了該條例草案的相關條文，並提出適當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消除委員的疑

慮。法案委員會並沒有進㆒步反對該等條文的規定。

9. 法案委員會關注到在該條例草案第 5條㆗，擬議的新訂條文第 48F(3)條涉及㆒
項法律問題。該條文的效果是，根據本條訂立的規例的條文將凌駕於該條例的條文。法

案委員會認為這做法不可接受，因為與訂立規例比較，訂立各條例內的條文時須經立法

會更繁複的審議程序。此外，規例是條例的附屬法例，不應凌駕於條例的條文。政府當

局同意動議適當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刪除第 48F(3)條，並規定根據該條文訂立的
規例將須獲得立法會藉決議批准。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10. 政府當局已同意如㆖文第 7、第 8及第 9段所述，動議適當的委員會審議階段
修正案。此外，法案委員會不反對政府當局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在《公司(費
用 及 百 分 率 ) 令 》 ( 第 3 2 章 ， 附 屬 法 例 C )
附表 1，填補㆒項技術性遺漏，即根據《1999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新增條文第 291AB
條，就已撤銷註冊的公司恢復註冊的法院申請費用，作出規定。法案委員會亦不反對當

局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刪除條例草案第 26及 27條所述的冗贅字眼，以改善該
條例草案的草擬方式。整套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1. 法案委員會支持該條例草案及政府當局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並建議

在 1999年 6月 23日恢復㆓讀辯論該條例草案。

諮詢意見諮詢意見諮詢意見諮詢意見

12. 謹請議員察悉法案委員會的審議工作，並支持㆖文第 11段提出的建議。

立法會秘書處

1999年 6月 2日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1999年公司年公司年公司年公司(修訂修訂修訂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Legislative Council
Bills Committee on

Companies (Amendment) Bill 1999

委員名單委員名單委員名單委員名單

Membership List

何俊仁議員 (主席) Hon Albert HO Chun-yan (Chairman)
㆜午壽議員 Hon Kenneth TING Woo-shou, JP
田北俊議員 Hon James TIEN Pei-chun, JP
何世柱議員 Hon HO Sai-chu, JP
李家祥議員 Hon Eric LI Ka-cheung, JP
許長青議員 Hon HUI Cheung-ching
陳鑑林議員 Hon CHAN Kam-lam
單仲偕議員 Hon SIN Chung-kai
劉健儀議員 Hon Mrs Miriam LAU Kin-yee, JP
馮志堅議員 Hon FUNG Chi-kin

合共： 10位議員
Total: 10 Members

日期: 1999年 5月 7日
Date: 7 May 1999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文文本第 2 稿： 21.5.99
（相當於英文文本 3rd draft: 21.5.99

《 1999 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財經事務局局長動議的條正案



《 1999 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財經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5 刪去建議的第 48F(3)條而代以  ―

“(3) 除非事先將規例的草案提交立法會，並且

獲立法會藉決議批准，否則不得根據本條訂立任何規

例，而《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第 34 條並不適
用於該等規例。”。

25 在建議的第 303B 條㆗  ―

(a) 在第 (1)款㆗  ―

(i) 刪去“政府及有關㆟士均”而代以“有

關㆟士”；

(ii) 在“法律責任”之前加入“個㆟”；

(b) 加入  ―

“(1A) 第 (1)款就任何錯誤或遺漏賦
予有關㆟士的保障，毫不影響政府在侵權

法㆖對該錯誤或遺漏的法律責任。”。



7

條次 建議修正案

26 刪去該條而代以  ―

“26. 根據本條例註冊的效果根據本條例註冊的效果根據本條例註冊的效果根據本條例註冊的效果

第 322(3)(g)條現予修訂，廢除在“破產或無力
償債，”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則本條例㆗有關遺

產代理㆟以及破產㆟的受託㆟或無力償債分擔㆟的

受託㆟的條文，即告適用。”。”。

27 刪去該條而代以  ―

“27. 非註冊公司清盤時的分擔㆟非註冊公司清盤時的分擔㆟非註冊公司清盤時的分擔㆟非註冊公司清盤時的分擔㆟

第 328(2)條現予修訂，廢除在“破產或無力償
債，”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則本條例㆗有關已故

分擔㆟的遺產代理㆟以及破產㆟的受託㆟或無力償

債分擔㆟的受託㆟的條文，即告適用。”。”。

附表 加入  ―

“《公司（費用及百分率）令》

4. 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 1

《公司（費用及百分率）令》（第 32 章，附屬
法例）附表 1 第 2 項現予修訂，加入  ―

“ (ca) 根據本條例第 291AB 條申請將㆒間根據
第 291AA 條 撤 銷 註 冊 的 公 司 恢 復 註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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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條例》《稅務條例》《稅務條例》《稅務條例》

5. 加入條文加入條文加入條文加入條文

《稅務條例》（第 112 章）現予修訂，加入  ―

“88B. 就就就就《公司條例》第《公司條例》第《公司條例》第《公司條例》第 291AA 條撤銷公司註條撤銷公司註條撤銷公司註條撤銷公司註

冊的申請而發出不反對通知冊的申請而發出不反對通知冊的申請而發出不反對通知冊的申請而發出不反對通知

(1) 局長可應根據《公司條例》（第 32
章）第 291AA 條有權申請將㆒間私㆟公司的註
冊撤銷的㆟提出的要求，發出書面通知，述明

局長並不反對撤銷該公司的註冊。

(2) 須就第 (1)款所指的要求繳付附表
11 指明的費用。

(3) 庫 務 局 局 長 可 藉 命 令 修 訂 附 表

11。”。

6. 加入附表加入附表加入附表加入附表

現加入  ―

“附表 11 〔第 88B 條〕

根據第 88B 條要求發出
通知須繳付的費用

就 第 88B 條 所 指 的 要 求 須 繳 付 的 費 用 是

$350。”。”。


